
FOREIGN PHILOSOPHY
外国哲学 2021.4

一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概念“实体”

(substance)并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来自于他的前

辈笛卡尔的哲学，并且因此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中世

纪经院哲学。而实体概念的真正源头则是亚里士多

德所说的 ousia，意思是“存在之为存在”(being qua
being)。①按照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的经典表

述，实体是“既不论说一个主体，也不在一个主体之

中的东西(that which is neither said of a subject nor in a
subject)”。②这意味着，实体是某种不依赖于它物而

独立存在之物。严格说来，只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个

别事物才符合实体的这一规定，因此个别事物也被

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实体”(primary substance)。无

论是偶然的属性(偶性)，还是必然的属性(实体之外

的其他范畴)，甚至是种属之类的本质规定性，也就

是“第二实体”(secondary substance)，都是以第一实体

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在形而上学上依赖于后者。③尽

管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实体

的看法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个别事物作为“第一实

体”的优先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自亚里士多

德之后，实体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贯穿了西方哲学的

整个传统，并且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引发了诸如唯

名论和实在论等无休止的争论。不过，这些争论并

不妨碍实体概念被后世的哲学家广泛地接受和应

用。借助实体概念，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不言自明地

承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前提：必定

有某物是真正独立地或真实地存在着，它就是实体。

表面上看，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尤其是他的实

体学说，的确可以被视为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

的某种继承。至少他明确地断定：首先，有一个实体

存在，无论它被叫做神，还是被叫做自然；其次，这个

实体拥有无限多的本质规定性或属性(attributes)，尽
管我们只能认识其中的两个属性，即思想和广延。

从形式上看，这两点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核心原

则。然而，正如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E.科利(Edwin
Curley)所说，斯宾诺莎哲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

的这种表面相似性恰恰掩盖了二者的根本差异和断

裂，从而使得我们低估了前者的颠覆性和革命性。

事实上，斯宾诺莎正是通过对“实体”概念的再定义

与这一概念自身所承载的哲学传统——也就是亚里

士多德主义——彻底决裂了。④

从哲学精神上说，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亚里

士多德主义者的实体学说代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前

现代形而上学，其基本原则是：有很多东西客观、独

实体与事物
——重思斯宾诺莎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评

吴增定

【摘 要】斯宾诺莎的实体(substance)概念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但是，斯宾诺莎同笛卡尔一样，

恰恰是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批评了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前现代形而上学，甚至比笛卡尔更彻底。

如果说实体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首先是指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那么斯宾诺莎则反过来认为，个别事物并不

是实体，而是最低层次的样态，即有限样态；真正和唯一的实体是符合因果必然法则的无限力量。这一实体超

越了日常的感性经验，只能为抽象的理智所认识。从根本上说，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意味着现代科学的世界

图景对于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基础的前科学的日常经验的根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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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在地存在着，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属性，其中有

些属性是根本性的规定(本质)，有些属性是非根本性

的规定(偶性)。对于一个作为实体的个别事物来说，

它的本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而它的偶性则是外在、

偶然和可变的。显然，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前现

代形而上学非常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因为它原本

就是来自于对后者的抽象和完善。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总是看到、听到或闻到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它们

都有各种各样的属性：有些属性是外在和偶然的，譬

如它们的具体颜色、长度、运动或静止状态等等；有

些属性是必然的，譬如它们一定有颜色、长度、运动

或静止状态等；有些属性是本质性的，譬如它们的内

在原理或结构，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形

式”(eidos)。譬如，当我看到眼前有一座房屋时，我总

是不假思索地认定，这个房屋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

也就是实体，它不仅有颜色、形状、亮度、运动或静止

等属性，而且还有它的本质，也就是房屋的结构或原

理。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房屋的外在或偶然

属性的变化不会影响它作为实体的独立存在或实体

性，比如说房屋是高还是矮，是黑还是白，是动还是静

等；但是，一旦这个房屋的内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比

如说，房屋倒塌了，那么它就不再是房子，也就是说，

这座房子的实体性将不复存在。推而广之，这种朴素

的实体学说以及相应的形而上学适用于一切事物。

正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我

们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前现代的世界图景，尤其是关

于物质自然的世界图景。首先，有各种各样的事物

作为实体而存在，它们构成了一切外在属性的基础

或载体，因此也是在外在属性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

东西。其次，运动和静止同颜色、长度、主动和被动

等性质一样也是构成了实体的外在属性。换言之，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中，事物

或实体比事物的运动或静止更为根本，也就是说，前

者比后者更具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譬如说，所谓

运动或静止，一定是事物的运动和静止，而非相

反。⑤最后，事物的本质或形式虽然不是外在属性，

但也是理智对于感觉所把握到的各种外在属性进行

抽象的结果，因此归根到底也是来自于感觉。这就

是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典名言：“一切理智所

把握的东西无不来自于感觉(There is nothing in the
intellect that was not first in the senses)。”⑥

然而，当斯宾诺莎从笛卡尔和经院哲学家那里

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这一实体概念时，他不仅

反过来用这个概念瓦解了后者所体现的前现代世界

图景，而且颠覆了它的自然哲学乃至形而上学的基

础。在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以及形而上学之中，实

体不再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一个个具

体存在的事物，而是意味着一个最高和唯一的形而

上学终极实在或本原——“自因”(self-cause)。所谓

“自因”就是指实体是以自己作为其存在的原因，无

需任何外在的原因。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实体的

本质必然包含存在。而符合这一实体定义的，就只

能是“神”或“自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

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

东西被认识。”⑦一切非实体的存在者都是以实体为

其存在之原因，或者说，都是实体的样态化(modifica⁃
tions)、分殊(affections)或具体表现(expression)，或者更

简单地说，都是实体的样态(modes)。
按照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界定，亚里士多德那里

作为个别事物的“实体”就不再是真正的实体，而是变

成了不折不扣的“样态”，甚至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等级

秩序中最低层次的样态——有限样态(finite modes)，
也就是在时间中绵延(生成和消逝)的事物。与之相

应，斯宾诺莎所说的“属性”作为对于实体的本质规

定，既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体之偶性，也不是他

所说的本质属性或形式。相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实体之偶性、本质属性和形式都同实体一样，在斯宾

诺莎的形而上学中都变成了有限样态，不再具有真正

的实在性。那么，这一颠覆性的形而上学革命是如何

发生的？它的哲学意义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先简要地陈述一下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体系。

二

按照科利的经典研究，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

中，属性是以某种方式表现实体的本质，因此它也意

味着甚至“等同于”实体。尽管实体拥有无限多的属

性，但每一个属性都是以特定的方式意味着或表达

了实体的本质。⑧由是观之，任何实体都已经是具有

某种属性的实体，任何属性也总是实体的属性；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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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属性的实体，还是没有实体的属性，都是荒谬

的。严格说来，样态并不是实体的样态化，而是实体

之某种属性的“样态化”。如果说实体的定义是“自

因”，那么属性则是一个无限的因果关系序列或因果

法则。相应地，每个特定的属性都是一个特定的无

限因果法则，而这个法则的最低层次则是一个关于

有限样态的无限因果法则。自实体或实体的属性之

下，就是不同层次的样态，即“直接无限样态”、“间接

无限样态”和“有限样态”。从纵向方面说，低层次的

样态是以高层次的样态作为其存在的原因或“动力

因”，而属性或具有属性的实体则是一切样态的终极

因，也就是说，实体本身是“自因”。从横向方面说，

每一个有限样态都是以其他的有限样态作为其存在

的原因或“动力因”。综合起来看，斯宾诺莎的形而

上学所勾勒出来的世界图景就是一个由无限多的纵

向和横向因果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⑨

斯宾诺莎指出，在实体的无限多的属性中，人只

能认识思想和广延这两种属性。如果说具体的思想

活动是思想之属性的样态化，那么具体的广延之物

或物体则是广延这一属性的样态化。但是，当斯宾

诺莎将属性看成是实体的本质时，他明确地认为，属

性只有理智才能认识，跟感觉完全无关。这一点，从

斯宾诺莎对于属性的定义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属性

(attributus)，我理解为由理智(intellectus)看来是构成

实体的本质的东西。”⑩如果说属性是一个无限的因

果法则，那么理智则是关于这一因果法则的真正知识

或充分观念。相应地，认识一个样态就是充分地把握

它的原因。这样一来，斯宾诺莎就彻底切断了亚里士

多德主义所坚持的从感觉经验、经过想象、最后到达

理智的认识上升之路。在斯宾诺莎看来，感觉经验是

关于外在物体的不充分或混乱的观念，仅仅模糊地把

握了物体在身体上留下的“形象”(images)，而不能把

握物体自身的本质。相反，理智独立地把握了物体的

本质，拥有关于物体的充分观念，譬如物体的广延属

性，以及运动和静止状态、运动速度等。换言之，理智

并不是通过对于感觉和想象的抽象，而是仅仅凭借自

身，就获得对于包括物体在内的任何事物之本质的认

识，既不需要、也不应该让感觉的参与。

因此，实体、属性和样态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

中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无限因果关系网络或因果法

则整体。作为这样一个整体本身，实体既没有、也不

再需要外在的原因，而是一种“自因”。实体的每一个

属性都是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或因果法则序列，相应

地，不同层次的样态(即直接无限的样态、间接无限的

样态和有限样态)也在其中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因或

果。所有的属性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共同

的因果法则整体，但不同的属性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否则它们就是同一个属性)。无论是广延世界，还是

思想世界，都是受一种共同和唯一的因果法则整体支

配。就广延而言，这种因果法则整体表现为物体之间

的因果作用；就思想而言，这种因果法则整体表现为

作为前提和结论的观念之间的逻辑(和数学)必然性。

用斯宾诺莎自己的话说，这意味着，“观念的次序和联

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原因就在于，“任

何有原因的事物的观念，要依靠对于它的原因的认

识，而这一有原因的事物就是它的原因的结果。”

斯宾诺莎不仅从因果性的角度，而且从“力量”

(power)的角度，分析和论证了实体、属性和样态之间

的关系。实体是自因，而自因的定义是“其本质包含

了存在。”因此，实体的本质就包含了它的存在，即实

体必然存在。进而言之，斯宾诺莎认为，存在意味着

能够、有“能力”或有“力量”存在，即是说，存在就是

力量。当我们说实体存在时，我们实际上是断定实

体有无限的力量，或者说，它就是无限的力量，因此

必然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否则它就不是无限的力

量。因此，实体既是指自因或因果法则整体，又意

味着一种无限的力量，二者原本是一回事。综合起

来看，实体就是指一种符合因果法则的无限力量。

换言之，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世界就一个由一种无限

的力量按照永恒的因果法则运行的世界。在这样一

个世界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到的任何所谓客

观存在的事物，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的“实体”，

都不过是这种无限力量的具体表现或“样态化”。

斯宾诺莎对于实体的这一理解，潜在地导向了一

个颠覆性的结论。这意味着，就外在的自然世界来

说，我们所感知到的任何物体都是只是一种有限的样

态，并不是实体，也就是说，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假

如我们将斯宾诺莎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看法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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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那么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

哲学中，物体作为一种“实体”在形而上学上显然优先

于并且独立于它的各种外在属性，包括它的场所、运

动和静止。换言之，场所、运动和静止一定预设了并

且依赖于某种作为“实体”的物体，而非相反，因为我

们无法想象没有物体存在的纯粹场所、运动和静止。

但是，在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或物理学之中，这

一关系完全被颠倒了。首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方

位”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空间”

或“广延”。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方

位是物体或实体的一种外在属性，必须依赖于物体

而存在，或者说，总是物体的方位；但在斯宾诺莎哲

学中，空间或广延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

都优先于和独立于物体。从本体论上说，广延是实

体的一种属性，而物体则是广延的一种样态，而且它

是最低层次的样态——有限样态。从认识论上说，

对于属性的认识也是优先于并且独立于作为有限样

态的物体。因为属性是理智仅凭自身就可以独立认

识的，而对物体或有限样态的认识则是开始于感觉

和想象。其次，不仅是广延，运动和静止作为广延的

一种“直接无限样态”，同样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优

先于和独立于物体。换言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没

有物体的纯粹运动和静止，但不能设想一种没有运

动和静止的纯粹物体。

在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世界中，唯一具有真正

实在性的东西，也就是他所说的实体，并不是亚里士

多德主义意义上作为具体事物的“实体”，而是按照

永恒因果法则运行的无限力量，它的本质规定性或

本质就是广延。自广延属性以下，就是不同层次的

广延之样态。具体而言，(1)广延的“直接无限样态”

是运动和静止；(2)运动和静止的进一步“样态化”，也

就是“间接无限样态”，是作为整体的物质自然世界；

(3)物质自然世界整体的最终样态化或具体表现就是

作为有限样态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被视为

实体之外在属性的方位，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一举

跃居形而上学秩序的顶端，成为实体的广延属性；相

应地，运动和静止也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意义的

实体之外在属性，而是变成了广延的“直接无限样

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那

里处于形而上学秩序中核心地位的具体事物，也就

是他所说的实体，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被降到了最

低的层次，变成了处于时间、绵延和变化中的有限样

态。严格来说，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性或

实在性，而仅仅是作为真正实在性或实体的无限力

量的具体表现或样态化，处在这种无限力量的无限

因果作用之中，因此随时会转变为其他的有限样态

或事物。一言以蔽之，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中，亚

里士多德主义的实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

物——丧失了真正的实体性或实在性。

三

在《伦理学》的第二卷，斯宾诺莎具体讨论了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事物或物体(也就是亚里士

多德意义的实体)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形而上学规

定。他首先给出了关于物体的几个“公理”：

公理一：一切物体或是运动着或是静止着。

公理二：每一物体的运动，有时很慢，有时

很快。

表面上看来，斯宾诺莎的这两个公理不过是对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体概念的简单重复：物体是实

体，而运动与静止、快与慢则是它的外在属性，并且

依赖于它而存在。但事实上，斯宾诺莎的意思刚好

相反。在他看来，运动、静止和快慢速度都是广延属

性的“直接无限样态”，而物体则只是广延属性的有

限样态，因此前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都优先于并且

独立于后者。也就是说，物体需要通过运动和静止

以及快慢速度来界定，而非相反。譬如在“补则一”

中，斯宾诺莎强调说：“凡物体间的相互异同是由于

动静快慢，而不是由于实体。”这也很清楚地表明，

不同的物体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的

实体，而是因为运动、静止和速度快慢所致。因此，

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说的物体其实是运动、静止和

速度快慢导致的结果，而非相反。进而言之，运动、

静止和速度快慢最终又可以追溯到作为无限力量的

实体及其广延属性。换言之，自然世界中所有看似

一个个独立自在的不同物体其实都是同一个无限力

量——斯宾诺莎所说的“实体”——的运动、静止和

快慢速度所导致的结果。

斯宾诺莎进而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物体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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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个复合体，它包含了很多部分。当这些部分的

动静快慢速度保持一定的比率时，它们就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个体”意义的物体。“当许多具相同或不同

体积的物体为别的物体所压迫，而紧结在一起时，或

当许多物体具相同或不同速度在运动，因而依一定的

比率彼此传达其运动时，则这些物体便可以说是相互

联合。而且总结起来便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物体或一

个个体，它和别的个体的区别，即在于它是多数物体

所联合而成。”这意味着，所有作为“个体”的物体的

存在都是相对的，随时都会因其自身不同组成部分的

运动速率之变化而变成很多个新的“个体”，也有可能

会同其他的物体结合成一个新的“个体”。此外，“如

果组成各部分变大或变小些，但是仍然保持其原来彼

此间同样动静的比率，则这一个体也将仍然保持其固

有的性质，而其形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推而广之，斯宾诺莎甚至认为整个物质自然世界

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个体，“它的各个部分，换言之，

即一切物体，虽有极其多样的转化，但整个个体可以

不做什么改变。”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这一作为个

体的物质自然世界整体一方面是广延属性的“间接无

限样态”，另一方面也是运动、静止和速度快慢(“直接

无限样态”)的样态。进一步说，任何作为“有限样态”

的物体，都是这一物质自然世界整体的具体“样态”。

斯宾诺莎对于物体的分析表明，在他的形而上

学和自然哲学之中，物体作为“有限样态”处于形而

上学的最低层次，它的存在都是临时的、相对的和变

化无常的，一直处在“绵延”之中。“所有个体事物都

是偶然的，都是要消逝的，因为(据第二部分命题三

十一)我们对于个体事物的绵延并无充分知识，而我

们所理解的偶然性和可消逝性(据第一部分命题三

十三附释)就是这样，(据第一部分命题二十九)此外

更没有别的偶然的东西。”相比之下，作为“间接无

限样态”的物质自然世界整体以及作为“直接无限的

样态”的运动、静止和速度快慢则是永恒不变地存

在，比物体更实在，因为它们都是无限的。当然，在

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具有广延属性的无限力量(神或

自然)才是真正的实体，具有无限的圆满性和实在

性，因此是永恒和必然地存在。

综合起来看，斯宾诺莎仅仅承认作为力量的实

体的运动、静止以及运动速度之快慢是无限和永恒

的，具有真正的实在性，而我们在日常经验意义上所

说的事物，也就是作为有限样态的物体，不过是这一

无限力量之运动的结果。

四

斯宾诺莎在本体论上对于作为有限样态的物体

的存在地位的贬低，显然隐含了他在认识论上对于

感知和想象等前理性的经验的怀疑。在这一点上，

斯宾诺莎继承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对于前

科学的日常经验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他同笛卡尔

一样认为，当我们将眼前的事物看成是一个独立存

在的实体时，我们不过是受了感官的欺骗。

在前科学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总是不加反

思地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事物独立存在着，它们每一

个都是自在的实体，具有各种各样的属性，譬如它有

颜色，有长度、重量、形状、方位，处在运动或静止状

态。有些属性的变化不影响事物自身作为一个实体

的存在，这些性质就是实体的非本质属性；有些属性

的变化会影响事物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它们就是

实体的本质或形式。譬如说，苏格拉底无论是高矮胖

瘦，无论是运动还是静止，都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实体

的存在。但是假如他丧失了言说和理性能力，那么他

就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质，也就是实体性。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甚至他的整个形而上

学，都是立足于这种朴素的日常生活经验。他首为

事物是在外面之外客观地存在，并且作用于我们的

感官，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它的“印记”。然后，我们

的想象对这些“印记”进行比较，获得某种相似性的

东西，并且将其保存在我们的灵魂中。最后，我们的

理智又对这些保存在灵魂中具有相似性的外物印记

进行进一步的抽象，这样获得的东西就是关于事物

之本质、“形式”(eidos)或“共相”(universal)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前理智的日常感性经验(感知

和想象)本身的缺陷，但与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

莎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现代批判者不同，他的解决

方案并不是全盘地拒绝和否定日常感性经验的意

义，而是用理智对它进行提升、改造和完善，从而获

得关于事物自身之本质、形式或共相的真正知识。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条从感知到想象再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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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认识上升之路，显然被斯宾诺莎彻底否定和抛

弃了。对他来说，理智对于事物的认识不仅高于、而

且完全独立于感性经验。理智自身本来就拥有关于

事物的“共同概念”(common notion)，它们表达了一切

事物或物体的共同性质或因果法则，从最高的广延属

性，到运动和静止等“直接无限样态”，再到作为整体

的物质自然世界的“间接无限样态”。无论是具有属

性的实体还是属性的样态，无论是“产生自然的自然”

还是“被自然产生的自然”，都是无限力量在不同层次

的无限因果作用。理智表达的是观念之间的必然因

果关系，但考虑到任何观念最终都是或来自于关于外

在物体或事物的观念，因此理智同样揭示了事物之间

的必然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斯宾诺莎看来，只有理

智本身才揭示了事物的真正本质，也就是无限力量在

不同样态层次的必然因果联系。理智并非如亚里士

多德主义所说的那样来自于经验，也不是感性经验的

完善，而是在根本上独立于感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

反过来说，理智为感性经验提供了一种衡量和批判标

准：与理智所获得的“充分观念”相比，感性经验所获

得的只能是一种不充分或混乱的观念。

斯宾诺莎在认识论上对于感性经验的贬低和否

定，来自于他关于身体和心灵的形而上学前提，而这

也涉及他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身体与心灵(或灵魂)观
的根本否定。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人的身体和灵

魂是质料和形式的关系，即身体是灵魂的质料，而灵魂

是身体的形式。只有在灵魂驱动或激活身体之后，人

的身体才会具有生命和形式，才能够主动地认识外在

世界和世界。在斯宾诺莎之前，笛卡尔已经对亚里

士多德的这种身体和灵魂关及其相关的认识论提出

了严厉的批评。笛卡尔不再认为身体与心灵(或灵魂)
是质料与形式的关系，而是将身体与心灵(或灵魂)看
成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分别具有不同的属性——前者

的属性是广延，后者的属性是思想。心灵有各种各样

的思想活动，但感觉和想象并不是心灵的纯粹思想活

动，而是受到身体的干扰。只有理智才是心灵的纯粹

思想活动，没有受到身体的干扰，能够认识事物的属

性或其他本质，譬如运动和静止等。正如几何学完全

是凭借理智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广延属性及其样态如

形状等)，而眼睛的看只能把握到具体的事物。

斯宾诺莎一方面继承了笛卡尔对于亚里士多德

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认为笛卡尔的批评仍然不够

彻底，保留了很多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残余。他和笛

卡尔一样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身体和心灵观，

即身体是质料，灵魂是激活这种质料的形式。但是，

他也坚决反对笛卡尔的身体和心灵二元论。笛卡尔

把身体和心灵都看成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每一个都

拥有自己的根本性质(即属性)以及非根本的性质(即
样态)。而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仍然是亚里士多德的

实体学说的残余。实际上，身体和心灵并不是实

体。因为真正的实体只有一个，无论它被叫做神，还

是被叫做自然。人的身体是广延属性的有限样态，心

灵是思想属性的有限样态。考虑到广延属性与思想

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斯宾诺莎将心灵看成是关于身

体的观念。作为广延的有限样态，身体自身的各个部

分以及身体与外物都处在无限的因果关系之中。与

此相应，心灵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关于身体以及身体

与外在事物的观念，也是处在无限的因果关系之中。

斯宾诺莎认为，尽管心灵是身体的观念并且同

身体是对应关系，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观念的秩序和

事物的秩序是同一种秩序，但这种对应关系对于神的

“无限理智”(实体之思想属性的直接无限样态)才是适

用的。在严格和绝对的意义上，只有“无限理智”才是

关于事物(身体自身以及身体与外物)之无限因果关系

的真观念，才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或因果法则。人的

理智，作为一种有限的思想样态，是一种“有限理

智”。尽管它不能像无限理智那样全面地认识事物的

本质，把握它们的因果关系，但也能在部分程度上把

握这种因果关系。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心灵中的有

限理智只要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哪

怕不像无限理智那样全面，它也能获得关于事物的

“充分观念”，或者说，获得真正的知识或真理。

因此，理智所把握的是身体自身以及身体与外

物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与之相反，感觉和想象所把

握到的仅仅是外物对于身体的因果作用所留下来的

印记或形象(image)，而不是身体自身以及身体与外

物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譬如说，当我们的眼睛看

见太阳时，我们其实把握的是太阳在眼睛的瞳孔上

留下来的“形象”，但我们却往往将这种形象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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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自身，或者说，将关于这一形象的观念，也就是

想象(imagination)，当成关于太阳自身的观念。正因

为如此，感知和想象是一种“混乱的”和“不充分的观

念”，不是关于事物自身的“充分观念”。因此在斯宾

诺莎看来，我们关于一切外在事物或物体的感知和

想象，在根本上都是一种关于我们身体状态或“形

象”的观念，而我们却错误地将这种形象看成是外在

事物自身。反过来说，我们关于任何外在事物的认

识，事实上既包含了关于我们身体的知识，也包含了

关于外在事物和身体的因果作用的知识。由此反

观，当亚里士多德将感觉视为知识的源头并且将理

智看成是感觉的抽象、提升和完善时，他不过是重复

了我们日常经验的错误预设而不自知。

因此，斯宾诺莎对于感知和想象的这一分析和

诊断，虽然未曾言明，但显然是针对包括亚里士多德

在内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不仅否定了事物作为

感性经验对象的实在性(或实体性)，而且否定了感性

经验本身的真实性。他同笛卡尔一样，否定了从感

觉到想象再到理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目的论

式的认识之路。根据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我们的

感官所感觉到的形形色色具有颜色、声音、形状和味

道等性质的事物，其实都是错觉。严格来说，既不存

在这样的性质，也不存在这样的事物。因为从理智

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不同大小的物体在身体的不

同部分按照不同的速度产生运动的结果或样态化，

进而言之，它们都是作为无限力量的实体之广延属

性的具体表现。与之相对，理智所揭示出来的真实

世界图景是：真正实在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实体，

是一种按照因果必然法则(或充足理由原则)运行的

无限力量，其属性之一是广延；然后，作为无限力量

的实体具体表现为符合因果法则的运动或静止，并

且最终具体表现为无限多的并且变化无常的有限样

态，也就是我们在日常感性经验中所接触到一切事

物。与之相应，这一真实世界图景对于人的心灵世

界也是同样有效的，只不过它属于思想的属性。

斯宾诺莎对于感性经验的怀疑和否定，充分地

体现于他对于包括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内的前现代哲

学中的“共相”(Universal)概念的批评。在他看来，所

有的传统“共相”概念，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说

的“本质”，都是来自于感性经验，或者说，来自于心

灵对于身体与外在事物及其因果作用的不充分或混

乱观念。斯宾诺莎说：

这些名词的起源乃因人的身体，既是有限，

只能够同时明晰地形成一定数目的形象(至于什

么是形象我在第二部分命题十七的附释里已经

说明)。如果逾越这个限度，则这些形象便会混

淆起来。如果将人体所能同时明晰地形成的形

象的数量，超过的太多，则所有的形象便将全体

相互混同起来。既是如此，则(据第二部分命题

十七绎理和命题十八)可以明白见得人体内同时

所能够形成的形象数目愈多，则人心所能同时

想象的物体也将愈多。因此如果身体内的形象

全是混同的，则心灵将混淆地想象着一切的物

体而不能分辨彼此，且将用一个属性，如存在或

事物之类，以概括全体。

这段带有浓厚的唯名论色彩的引文清楚地表明，在斯

宾诺莎看来，所有亚里士多德主义意义上的“共相”都

是来自于对于感知和想象等感性经验的概括，是从许

多具体和个别的形象中抽象出来的。如果说“共相”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意味着一个事物或实体的本

质或本质规定性，那么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却反过来

代表了一种混乱、模糊和错误的观念。共相的外延越

大，它所包含的形象就越模糊和混乱。这一点不仅适

用于所谓“人”“马”和“房子”之类的普通共相，而且也

适用于“存在”(Being)、“事物”(Thing)或“某物”(Some⁃
thing)等“超越的”(Transcendental)名词或共相。在亚

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中，这些“超越的”名词被视

为最高的形而上学概念或范畴。但在斯宾诺莎的形

而上学中，它们都被贬低为最模糊和混乱的观念，没

有真正的认识论价值，根本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

当然，斯宾诺莎批评亚里士多德主义，否定日常

感知经验对于把握“实体”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接受了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或者说他是一

个柏拉图主义者。按照他的理解，柏拉图哲学以及

柏拉图主义的超感性“理念”在根本上也是来自于对

日常感性经验的抽象，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无本质

差别。甚至可以更宽泛地说，包括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内的所有前现代哲学流派，在斯宾诺莎的眼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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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它们都是将感性经验以及感性

经验的抽象当成实体或实在的来源或基础。

那么，斯宾诺莎是如何理解“本质”呢？他在《伦

理学》中这样说：“有为一切事物所共同具有的，且同

等存在于部分内及全体内的东西才可充分地被认

识。”此外，“对于人体和通常激动人体的外界物体

所共有和所特有的，并且同等存在于部分和全体内

的东西，人心中具有充分的观念。”从这两个命题可

以看出，斯宾诺莎所说的“本质”就是一切事物所共

有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事物的“共相”。按照这种标

准，本质首先包括属性，因为属性是一切相应的样态

所有共有的东西，其次还包括这一属性的直接无限

的样态和间接无限的样态，因为它们都是有限样态

或具体事物所共有的东西。就一个物体来说，它的

本质首先是广延，然后是运动和静止，然后是速度等

运动和静止的具体样态。从思想的属性来说，关于

这些本质的观念就是前文提到的“共同概念”，它们

不仅自身就是“充分观念”、知识或真理，而且是我们

获取其他充分观念、知识或真理的基础。在斯宾诺

莎的眼里，这些“共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共相”或本质有着根本区别，因为前者是理智自身

所有独立拥有或把握的知识，与感性经验毫无关系，

而后者则是来自于对于感性经验的抽象。

五

当然，无论斯宾诺莎如何批评和否定亚里士多

德主义，作为一个以追求终极实在和真理的哲学家，

他仍然同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有两个基

本的共识。首先，他们都坚持认为有某种终极的形

而上学实体或真实之物存在；其次，这种实体或真实

之物是可以认识的。在这种意义上，斯宾诺莎仍然

可以被视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现代继承者，尽管这

么说似乎有违他的原意。因此也不难理解，斯宾诺

莎的同时代哲学家莱布尼茨，正是在笛卡尔和斯宾

诺莎的实体学说基础上重新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实

体学说，将二者统一为一种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形

而上学，也就是所谓单子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之后，

实体学说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最后遗产也逐渐失

去了哲学影响力。譬如，在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

哲学中，实体成为一个无用的形而上学假设。康德

虽然保留了实体概念，但他完全改变了它在亚里士多

德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根本含义。在他的哲学中，实

体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知性范畴，而且只能适用于现象

世界，跟所谓物自身(thing in itself)或“本体”无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

的哲学中，实体当然就是物自身或本体。黑格尔将

实体视为主体，也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

回归。在这一点上说，实体学说在黑格尔的哲学中

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继承与复兴。但是即便如此，实

体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与它在亚里士

多德和斯宾诺莎哲学中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亚里士

多德和斯宾诺莎来说，实体是一个最高和终极的形而

上学概念；而对黑格尔来说，实体仅仅是他的哲学体

系——具体地说就是逻辑学——中的诸多概念之一，

并且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被扬弃和超越。

在黑格尔之后，随着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

西方形而上学走向终结，实体概念也退出了哲学的历

史舞台。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先驱，尼采认为实体

概念是一个陈旧和无用的形而上学虚构，是人对外物

的一种“人性、太人性的”简化和伪造；一旦我们认识

到这一点，那么实体就不再有任何解释力了。海德

格尔则进一步将实体概念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

之遗忘”的典型表征。在他看来，“存在者的存在”原

本意味着存在者的不定、未完成、时间性和生成性的

状态；一旦它被看成是某种确定的存在者，甚至是终

极或最高的存在者，也就是“实体”，那么存在者的存

在就被彻底遗忘了。由此看来，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

前现代实体学说是“存在之遗忘”的开始阶段，那么斯

宾诺莎的所代表的现代实体学说则是这种“存在之遗

忘”的进一步强化。因此，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意

味着必须对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

古今实体学说以及形而上学做彻底的解构。

当然，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此做进一步展

开，而是仅仅想指出一个事实：尼采与海德格尔等现

代以及后哲学家对于包括亚里士多德与斯宾诺莎在

内的实体学说的批评，同斯宾诺莎本人对于亚里士

多德的实体学说的批评，在逻辑上完全是一脉相承

的。如果说斯宾诺莎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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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经验世界中的具体事物的实体性或实在性，

那么后来的哲学家则根据同样的逻辑进一步否定了

斯宾诺莎所说的实体——也就符合因果和数学法则

的力量世界——的实体性或实在性，甚至最终否定

了实体本身的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形而上学时

代，实体作为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概念似乎已经变

得不合时宜。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实体概念所关乎

的实在性或真实性等形而上学终极问题就从此消失

了，或者说与我们完全无关了？当然不是。就像海

德格尔所说的，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总是无

法逃避一个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

“为什么有东西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Warum
ist ü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对
于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给出了古今两

种不同的回答：前者认为实体或真实地存在的东西

首先是日常经验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后者则认为

它是符合因果和数学法则的力量世界。但是，在几

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如同斯宾诺莎所批评的亚里士

多德主义一样，他自己的实体学说以及形而上学遭

到了类似的否定和解构。相应地，与实体学说相关

的实在性或真实性的问题早已不再成为哲学思考的

关注焦点。尽管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实在性或实

体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它已经

被各种时髦的哲学话语一劳永逸地拒斥和遗忘了。

当斯宾诺莎在批评和否定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体学

说时，他或许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结局。

笔者于2019年12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的“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论坛”上以本文初稿为基础做
过一次讲座。在此次讲座中，朱清华、吴功青、王玉峰
和雷思温等朋友对本文的基本问题和思路提出了很
多深入的讨论和建议。对此，笔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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